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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卫规信字〔2025〕10 号 签发人：乔玉昌

关于印发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
制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旗县市卫生健康委，委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根据

国家和自治区对“十五五”规划工作部署要求，制定《兴安盟“十

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，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组织

实施。

附件：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方案

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年 9月 11日

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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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
工作方案

编制实施好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，对于全方位、全

生命周期保障人民健康，推动全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

重要意义。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“十

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明确“十五五”

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目标、主要任务，落实保障措施，高质量

做好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总体思路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认真落实健康中国战略，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

设健康中国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要论述，立足新发展阶

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以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为指引，以人

民健康为中心，深入分析“十五五”时期健康兴安建设面临的形

势，准确把握发展基础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

战，对健康兴安建设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重大问题进行系统谋

划和前瞻布局，努力构建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、相适应的优

质高效、协同整合的新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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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享有公平可及、系统连续的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。

（二）编制原则

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。既要锚定 2035 年远景目

标，又要结合全盟卫生健康“十四五”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反映出的

短板弱项，认真梳理制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

题，科学谋划好“十五五”时期兴安盟国民健康规划的时间表、优

先序、路线图，有效推动全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坚持立足盟情与区域协同发展。既要从全盟卫生健康工作实

际发展阶段出发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又要更加主动服务党和

国家事业发展全局、更加积极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大局，深刻认识

“十五五”规划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，在把握好地方发展定

位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合作等方面进行系统谋划，适应形势变化，

把握战略重点，科学谋划好兴安盟“十五五”时期卫生健康规划。

坚持延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。要在与“十四五”规划保持延续

性的基础上，紧密结合国家、自治区和盟委、行署对“十五五”

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，聚焦重点领域和重大任

务，科学设置目标指标，科学编排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，围绕发

展重点，提早谋划、及早启动，做好政策和资源的配套。

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协调。既要强调规划的宏观性，充分

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，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集中攻

关，从实际出发，充分研究论证，提出可操作、易评估的目标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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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和任务举措，系统研究谋划“十五五”时期卫生健康工作的主要

任务和重大举措，确保规划可落地、可实施。

（三）编制分工

盟旗两级卫生健康部门和盟直公立医院依职责做好“十五

五”规划编制工作。盟卫生健康委起草《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国民健

康规划（暂用名）》，报请盟行署印发；盟卫生健康委机关科室

按照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完成卫生健康各专项规划牵头编制工

作；旗县市要积极做好本地“十五五”国民健康规划编制工作，并

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印发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制定规划编制方案。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

办公室关于做好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结合全盟实际，研究起草《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国民健康规划编制工

作方案》，拟定具体时间、步骤，确保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开展重点课题研究。认真学习领会国家、自治区相关

工作要求和盟委、行署决策部署，聚焦卫生健康领域的关键性、

全局性重大问题，分板块开展“十五五”时期卫生健康领域重点课

题研究，摸清现状、找准问题，研究提出各专项工作在“十五五”

时期的基本思路，明确主要目标指标、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，为

编制《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国民健康规划（暂用名）》奠定基础。研

究课题由分管领导牵头，相关科室负责，分别形成专项研究报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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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报送规划科。

（三）科学制定重大政策举措。根据自治区卫健委规划建议，

“十五五”时期要认真贯彻实施健康优先发展和以应对老龄化、少

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两大战略任务，聚焦持续完善疾病预防

控制体系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、持续完善传承创新发展机制、

优化整合全方位健康服务、推进卫生健康数字变革、创新健康管

理机制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、加快提升临床专科能力、推进

教育科技人才改革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 10 项工作

任务，明确重点任务的主要目标、战略任务、重大政策和重点项

目。《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国民健康规划（暂用名）》主要指标设置

要兼顾系统性、代表性和可预测性，做到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、

保持弹性、留有余地。对标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的目标

任务，放眼实现“2035 年建成健康中国”的远景目标，厘清 2026

—2030年完成的任务，细化实施路径和主要工作指标。

（四）谋划储备重大工程项目。要坚持“项目跟着规划走”，

紧跟国家投资方向，把医院病房改造提升、医疗设备更新、强基

工程、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等作为项目谋划储备的重点，研究提

出一批工程项目，加强项目必要性、可行性论证，做深做实项目

前期研究，确保项目可实施、能落地、早见效。

（五）编制专项规划。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

室关于做好“十五五”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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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医政科要围绕细化和落实自治区对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提出的

战略任务，编制盟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。同时，各科室结合上级

专项规划编制任务和要求，主动对口衔接，及时编制专项规划。

规划科会同相关科室研究提出规划编制目录清单，报盟行署审定

后实施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盟级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分四个阶段，各旗

县市、盟直卫生健康部门结合实际自行安排。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5 年 9 月）。研究制定《兴安盟“十

五五”国民健康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，成立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

组，组织召开规划编制工作部署会，启动规划研究编制工作。

（二）规划研究阶段（2025 年 9 月—12 月底）。

1.2025 年 9 月—2025 年 11 月，组织开展规划重点课题研究。

负责重点课题专项研究的各相关科室开展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意

见建议，完成重点课题研究报告，并完善拟纳入《兴安盟“十五

五”国民健康规划（暂用名）》的重大战略任务、重大改革举措、

重大工程项目。同时，设立“公众意见征集邮箱”，公开征集意见

建议，吸纳民意。

2.2025 年 9 月—2025 年 12 月，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执行情况

评估工作。

3.2025 年 9 月—2025 年 12 月，完成医疗机构设置现状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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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，编制盟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。

（三）框架研究及完善阶段（2026 年 1 月—2 月）

1.2026年 1月—2月，结合重点课题研究成果，对接区级、

盟级“十五五”规划要求，召开相关会议，听取意见建议，修改完

善并形成《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国民健康规划（暂用名）》框架。

2.2026年 2月—自治区“十五五”国民健康规划（初稿）出台

前，深入研究“十五五”时期卫生健康领域的主要目标指标和重大

战略任务、重大改革举措、重大工程项目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

进一步加强与自治区卫生健康相关规划及盟级规划的衔接，不断

修改完善规划内容，形成规划初稿。

3.协调推进盟级卫生健康各专项规划编制和盟直医疗机构、

旗县市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，并开展“十五五”时期兴安盟卫生

健康领域盟级专项规划编制工作。

4.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，按要求报送盟发展改革委进行综合

衔接，根据意见对规划文本进行完善。同时，加强与各相关部门

规划和各旗县市卫生健康规划的衔接，确保步调一致，相互协调，

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，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修改完善。

（四）审批发布阶段（2026 年 3 月—6 月）。形成兴安盟“十

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的报审稿，按程序报审后发布实施。通过多

种渠道做好规划宣传解读工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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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成立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

制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由委主要领导担任组

长、委分管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担任副组长，负责统筹指导、总

体协调规划编制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盟卫生健康委

规划科，具体负责规划编制工作的统筹安排与协调推进（领导小

组组成见附件 1）。盟卫生健康委各科室、各旗县市、盟直卫生

健康各单位要将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工作纳入重要议程，强化规划

编制的组织领导，保障规划工作经费，切实增强做好规划编制工

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。

（二）深入研究论证。要做好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前期研究，落

实重点课题研究任务，提高研究广度、深度和精度。广泛开展调

研，真正把本领域的现状底数摸清、把矛盾问题找准，深入研究

分析未来发展趋势和需求，明确规划主要目标指标、重点任务、

重要改革举措、重大工程项目，加强对规划内容的多角度论证，

充分吸收采纳各方面意见建议，形成高质量的规划研究成果。

（三）加强衔接协调。加强“十五五”时期卫生健康规划体系

统筹，与国家、自治区、盟级“十五五”规划体系充分衔接、相互

支撑，在规划方向、主要目标指标、重点任务等方面保持一致，

注重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，促进相关规划之间衔接科学、协调统

一、形成规划合力。

（四）扩大社会参与。坚持开门编规划，提高规划编制的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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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度和社会参与度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为规划编制提供支撑。

有效利用各类媒体和信息平台开展宣传解读，及时发布相关信

息，激发社会各界参与规划编制实施的积极性，为顺利完成编制

任务和规划落地实施营造良好环境。

附件：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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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兴安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工作
领 导 小 组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

组 长：乔玉昌 盟卫健委党组书记、主任

副组长：师 萍 盟卫健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徐志新 盟卫健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徐晓为 盟卫健委副主任

周雪梅 盟卫健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、

疾控局局长

熊长军 盟卫健委党组成员、盟纪委监委派驻

盟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长

杨春国 盟卫健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、

盟第三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

成 员：赵敬实 盟卫健委人口家庭老龄科科长

齐洪刚 盟卫健委职业健康科科长

王梦莹 盟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长

李 倩 盟卫健委中蒙医科科长

王英楠 盟卫健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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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洛蒙 盟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

李 帅 盟卫健委医疗应急科科长

白晓石 盟卫健委人事科科长

常 艳 盟卫健委督查室主任

陈立国 盟卫健委法监科科长

刘嘉宾 盟卫健委体改科科长

徐 曼 盟卫健委科教科科长

孝 莹 盟卫生健康委规划科负责人

白灵小 盟卫健委乡村振兴办负责人

商迎春 盟卫健委干部保健科负责人

李春雷 盟卫健委妇幼科负责人

张永明 盟卫健委疾控科负责人

张 杨 盟卫健委医政科负责人

齐 琳 盟卫健委财务科负责人

蔡 喆 盟卫健委办公室负责人

包明祖 盟卫健委宣传科负责人

领导小组职责：组织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和盟委、行署关于“十

五五”规划编制总体部署；统筹指导全盟卫生健康领域“十五五”

规划编制工作；全面负责“十五五”时期卫生健康领域规划的总体

设计、整体推进；协调解决规划编制的重大问题；研究决定其他

重大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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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及职责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盟卫生健康委规划科，承

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徐志新同志兼任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：由盟卫生健康委办公室、规划科、体

改科、职业健康科、医政科、基层卫生科、医疗应急科、科教科、

法监科、人口老龄科、妇幼科、宣传科、中蒙医科、信息中心、

财务科、人事科、机关党委、疾控科、计生协会主要负责同志组

成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：统筹推进全盟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

重点课题研究；研究起草“十五五”卫生健康规划基本思路和规划

草案；指导各旗县市、盟直卫生健康单位开展“十五五”时期卫生

健康领域规划研究编制工作；组织各级各类规划之间的统筹衔

接；负责规划编制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及报送；组织落实领导小组

的工作部署。


